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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被冒用是否需承担责任？
□高媛

“我对这笔贷款完全不知情，也没有
在保证书上签字，为什么要我还钱呀？”徐
某发现自己多个银行账户被无故冻结，带
着疑惑和担忧来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2015年2月，某公司因经营需要向银
行借款2000万元，双方签订《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贷款到期后，该公司未履行还
款义务，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了
载有刘某及其妻子徐某签名、捺印的《最
高额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法院审理后
判决，某公司向银行支付借款本金及利
息；刘某、徐某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刘某和徐某已于
2014 年离婚，且银行提交法院的徐某的
身份证复印件已于2013年1月失效。同
时，检察机关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就《最高
额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中“徐某”署名字
迹、指印进行鉴定，证实“保证书”上的签
字、指印系伪造。最终，检察机关依法提
出监督意见，法院再审认定《最高额个人

连带责任保证书》上“徐某”签名系伪造，
裁定撤销原审判决。

检察官说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
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
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
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本案中，徐某本人没有在保证协议上签
字，被他人冒名签字、捺印，该保证协议对
徐某不发生法律效力，徐某不需要承担保
证责任。

冒充他人在保证协议上签字，并以捏
造事实、变造证据提起诉讼，骗取人民法
院生效裁判，妨害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属于虚假诉讼行为。

检察官提醒：金融机构应规范贷款业
务办理流程，防范经营风险，避免冒名、代
签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出现。

金融消费者应妥善保管好个人身份
证件，了解自己的信贷信息，遇到可疑情
况，及时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射阳检察院召开特色亮点工作点调会。孙伟 摄

射阳检察院

召开特色亮点工作点调会

盐城晚报讯 近日，射阳检
察院召开特色亮点工作点调
会。在院班子成员、各部门各条
线负责人、文字工作人员参加。

会上，各部门、各条线负责
人汇报2023年特色亮点工作开
展情况、存在不足及下一步打
算。分管领导对分管部门、条线
特色工作作详细点评，并提出具
体要求，为部门条线工作指明目
标、方式、路径。

该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就加快特色亮点工作培育进行

“再部署”：深入反思。全面查找

原因、深刻剖析，结合自身禀赋
资源，明确打造重点，以特色亮
点培育带动整体工作质效提档
升级。加强协作。立足司法办
案的难点痛点及内部管理、队
伍建设等方面的堵点瘀点，加
强与行政机关、兄弟司法机关
和社会力量协作配合，完善机
制、协调发力。规范发展。进
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和工作举
措，检务督察定期通报进展情
况，确保形成固定化规范化的特
色亮点工作培育机制。

顾浩

亭湖法院

升级不动产竞拍“带押过户”机制
盐城晚报讯 为提高法拍资产处置

效率，拓宽融资渠道，降低交易成本，近
日，亭湖法院联合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和盐城农商行签订

《人民法院处置不动产“带押过户”合作
协议》，助力不动产竞拍“带押过户”机制
升级。据悉，此举为全省法院首次在司
法拍卖中引入住房公积金贷款机制。

《协议》约定，法院在发布房源拍卖
信息前应在拍卖公告中备注所拍不动产
可办理公积金贷款，并引导竞买人向公
积金管理中心咨询详情。竞拍成功后，
对符合条件的买受人，由不动产登记中

心为买受人办理“带押过户”登记手续，
公积金管理中心为买受人办理公积金贷
款申请手续。《协议》约定，对于不符合贷
款条件的竞买人，公积金管理中心、银行
应及时准确告知。贷款资金发放到位
后，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将相关信息及时
告知法院。

此项创新举措能够缓解购买者资金
压力，从而扩大司法拍卖潜在竞买人范
围，有助于最大限度实现房屋价值变现，
提高司法拍卖成交率、溢价率，更好维护
各方当事人权益。

黄银君 李蔚 假酒傍名牌 触法终获刑
案情回顾：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间，李某某明知他人向
其销售的系假冒注册商标的白
酒和香烟，仍予以购买并销售。

2021 年 1 月 27 日，滨海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李某某家
中、车上共现场查获“海之蓝”
白酒 618 瓶、“天之蓝”白酒 72
瓶，“牛栏山”白酒 8616 瓶、“中
华（硬）”香 烟 40 条 、“ 中 华
（软）”香烟4条。经相关注册商
标权人鉴定，上述白酒均为假
冒注册商标权人的商品。经江
苏省质量技术监督烟草产品质
量检验站鉴别，上述香烟均为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经滨海
县价格认定中心价格认定，涉
案 白 酒 、香 烟 价 格 为 248690
元。案发后，李某某经电话通
知到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
罪行为。

法院审理：射阳法院经审
理认为，李某某销售明知是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有其他严
重情节，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应
予以刑事处罚。李某某已经着
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
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李某某犯罪
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李某某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
宽处理。综合考虑李某某的犯
罪情节、认悔罪态度等因素，结
合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评估意

见，该院依法判决李某某有期
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六万元；扣押的涉案白酒、香烟，
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销毁；禁止
李某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酒
类、烟类生产、销售等相关经营
活动。

法官说法：酒类是最常见的
消费物品，但有些酒类价格昂
贵，吸引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知
假售假以牟取暴利。

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某为了
牟利，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严重危害广大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破坏了市场经济
秩序。对这类违法犯罪行为应

“零容忍”，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打
击、制裁。

经营者要诚信经营，切不可
耍小聪明、小心机。消费者在购
买白酒时也应擦亮眼睛，切不可
贪图小便宜，一定要通过正规途
径购买。如发现购买的商品涉
嫌假冒时，应及时向有关主管部
门举报投诉。

打击侵权假冒伪劣商品，维
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司
法机关的重要职责，也是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最直接、最有力的
保护措施。射阳法院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全方位综合性司法保
护，积极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
续严厉打击各类侵犯知识产权
违法犯罪活动，净化营商环境，
为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王龙舟

亭湖检察院

成功创建全国“节约型机关”
盐城晚报讯 近日，全国“节约型机

关”评选结果公布，亭湖检察院被国家机
关事务管理局、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
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
授予“节约型机关”荣誉称号。

近年来，亭湖检察院全面贯彻落实
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践行绿色、环保、低碳的可持续
发展理念。积极协调对接区机关事务服
务中心业务科室，指导创牌工作，并分析

现有物资使用情况，制定节约计划及目
标。加强日常精细化管理，降低人均耗
能。降低油耗，小排量车优先出行，外出
能拼车的坚决拼车。节约用电，夏季空
调不低于26度，每晚保安巡查，每层关闭
电源总开关。节约用水，对用水设备进
行日常维护，防止滴漏、长流水的现象发
生。节约开支，坚持办公用品集中采购
和领用申请制度。

刘玉明 李景成


